深圳实验学校精品社团展示场地租赁服务项目
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征求意见公示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深圳实验学校精品社团展示场地租赁服务 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深圳实验学校精品社团展示场地租赁服务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13.00万元（人民币）

	项目描述：（内容、数量、用途、简要技术需求等）
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晚19:30；人数：1100人
内容：
学校交响乐团演出需使用总面积约1140平方米的舞台。
反音板配置包括：顶板3块，尺寸为15.8米×3.3米；侧板9块，尺寸为8.5米×3.5米。
乐队台阶需符合专业演出团体标准，另需乐队演奏椅60把。
学校合唱团协同演出，需使用合唱台阶4阶×9块，每块宽度1.2米。
音乐厅入场大厅需设置签名板1块，尺寸为3米×5米；易拉宝3个。
演出场地座位总数需为1100–1200个，并具备相应数量的制票能力。
演出当天需配备工作人员至少14名。

	拟定供应商名称：深圳大剧院
地址：深南东路5018号
邮编：518000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我校本次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合演出参演师生规模达170人，意义重大。为确保演出专业效果与活动圆满顺利，艺术教研组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经综合研判，现郑重推荐深圳大剧院作为本次演出的唯一可行场地，理由如下：
1、 满足演出空间的刚性需求
深圳大剧院音乐厅为本市少数能够同时容纳90人交响乐团与80人合唱团同台演出，并确保各声部布局合理、演员动线符合专业标准的专业场地。目前其他场馆在舞台物理空间方面均无法满足本次大规模演出的基本登台要求。
2、 提供专业设施的有力保障
大型交响乐与合唱演出对声学环境、音响效果及舞台视野均有严格要求。深圳大剧院所具备的专业硬件设施是其核心优势，能确保我校艺术教育成果得以高水准呈现，这一专业条件是其他非专业场地难以通过临时措施替代或弥补的。
3、 具备卓越的性价比优势
综合比价，深圳大剧院提供的场地租赁及配套服务在同类专业场馆中性价比突出。其报价已涵盖核心技术与服务内容，可有效避免因选择非专业场地而可能产生的高额设备租赁、运输及临时搭建等隐性成本。从整体项目支出与效果保障角度考量，选择深圳大剧院是实现专业演出效果与合理成本控制的最佳路径。
4、 符合安全管理的最高标准
面对170名师生参与的大型活动，安全保障是首要前提。深圳大剧院在消防疏散、人流管控、应急响应等方面均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设计与管理机制，能够为本次活动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综上所述，选择深圳大剧院，是基于我校社团展示的规模需求、专业演出效果的保障、综合成本效益的平衡以及活动安全底线四大关键维度的必然决策，是确保本次重大演出圆满成功的核心关键。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5年11月24日起至2025年11月30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实验学校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六路六号
　　联系电话：0755-83361313
电子邮箱：szsyyjy@szsy.cn　　

	备注：潜在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实验学校。



